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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表情证据的实践困境与审查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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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网络表情作为证据使用已经为司法实践所确认，并且相关案件数量

呈稳定上升的趋势。 然而，当前网络表情证据的运用存在若干困境，主要是没有

明确作为证据的网络表情的类型，网络表情证据的语言性质和证据性质不明确，
对网络表情意义的理解缺乏语言学理论的指导。 “九步法”审查路径不能直接应

用于我国的司法实践，对网络表情证据的审查还需要明确区分网络表情证据的表

情类型和证据类型，并在会话结构中考察网络表情证据的意义和发送行为本身的

意义。
关键词：网络表情；网络表情证据；证据审查

中图分类号：Ｇ２０６；Ｄ９２６．２　 　 文章编号：１６７３⁃５４２０（２０２３）０１⁃００５８－０８

　 　 收稿日期：２０２２⁃１０⁃１２　 　 本刊网址：ｈｔｔｐ：∥ｎｙｓｋ．ｎｊｕｐｔ．ｅｄｕ．ｃｎ
作者简介：王宏选，副教授，博士，研究方向：法理学。
基金项目：陕西省教育厅科研计划项目“陕西农村社区社会组织参与基层治理创新法律问题研究”（１８ＪＫ０３０４）

　 　 随着信息技术革命的深入，基于互联网的通讯交流方式日益普及，以其为生存平台的网

络表情逐渐成为人们交流时必不可少的工具。 将网络表情作为证据的案件从 ２０１６ 年开始

出现并呈逐年增加的趋势。 当前，我国学界对这个新兴的问题尚未给予充分的关注，而司法

实践已经“先行一步”，注意到了网络表情证据的价值并予以审查和适用。 由于缺乏理论指

导，网络表情证据的运用存在若干问题。 因此，有必要对网络表情证据的应用现状及问题进

行研究，并提出切实可行的审查路径。

一、网络表情的起源与发展

目前，网络表情主要包括四类，分别是微笑表情（ ｓｍｉｌｅｙ）、颜文字（ ｅｍｏｔｉｃｏｎ）、绘文字

（ｅｍｏｊｉ，又称表情符号）和表情包（ｓｔｉｃｋｅｒ）。 这四者中，只有微笑表情是先于互联网产生并随

着互联网的发展而转化为网络表情的。 微笑表情诞生于 １９６３ 年，是一张咧着嘴笑的黄脸，
由美国的国家互助公司设计。 它并非用于交流，而是放置在广告中，用来激发人们的积极情

绪［１］。 随着计算机中介交流（ｃｏｍｐｕｔｅｒ⁃ｍｅｄｉａｔｅｄ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ＣＭＣ）方式的出现，微笑表情

已无法满足人们在网络交流中的感情表达需求。 在 １９８２ 年首先出现了表达微笑的颜文字



“ ∶ －）”，随后出现了一大批由 ＡＳＣＩＩ 编码的符号组合而成的颜文字［２］。 第一个绘文字出现

于 １９９９ 年，由日本人栗田穰崇（Ｓｈｉｇｅｔａｋａ Ｋｕｒｉｔａ）创造。 表情包最晚出现，它是静态或动态的

图片，无须与文本结合，可直接用于网络交流［３］。 四种网络表情的联系与区别参见表 １。

表 １　 四种网络表情的联系与区别

网络表情类型 出现时间 形式 编码 举例

微笑表情 １９６３ 年 静态 无编码

颜文字 １９８２ 年 静态 无编码

绘文字 １９９９ 年 静态 Ｕｎｉｃｏｄｅ 编码

表情包 ２０００ 年之后 静态 ／动态 无编码

绘文字和表情包是当前 ＣＭＣ 交流中主要使用的网络表情，并且具有较大的差别。 绘文字

以 Ｕｎｉｃｏｄｅ 代码的形式储存，同样的 Ｕｎｉｃｏｄｅ 通常指涉同一个绘文字。 因为各平台可以自主绘

制绘文字，所以同一个绘文字在不同的平台上可能有不同的显示效果。 本文将绘文字这种同

一表情在不同平台可以呈现出不同显示效果的性质称为平台依赖性。 与绘文字不同，表情包

是直接以图片格式存储并发送的，在所有平台上的显示内容一致。 此外，表情包不涉及统一编

码问题，许多平台支持用户上传自己制作的图片作为表情包，供日常交流使用。

二、网络表情证据的司法运用现状

笔者通过在中国裁判文书网中检索关键词“表情”“表情包”和“表情符号”，搜集网络表

情证据应用的司法案例。 排除以网络表情作为著作权客体的案例，以及重复和无效案例，共

获得 ７０ 个有效案例。 对这些案例进行分析，得出以下结论。

（一）证据资格得到承认

在全部的 ７０ 个案例中，有 ８ 个案例中的网络表情没有关联性（作为微信的头像、昵称

等），剩余 ６２ 个案例中的网络表情的证据资格均得到承认，占比 ８９％。 有学者指出，由于网

络表情具有表意不明确、不属于法定证据形式、难以用文字替代等特征，认定其证据资格存

在一定的困难［４］。 然而在司法实践中，因为网络表情有助于证明案件事实，在具备关联性、

客观性、合法性的情况下完全可以作为证据使用，所以不属于法定证据类型并不妨害网络表

情证据的合法性。

（二）案件数量及类型分布

从调研的数据来看，早在 ２０１６ 年网络表情证据已经开始运用于司法实践。 近年来，以

网络表情为证据的案件数量为：２０１６ 年 ２ 例，２０１７ 年 ２ 例，２０１８ 年 １０ 例，２０１９ 年 １５ 例，２０２０

年 ２１ 例，２０２１ 年 １８ 例，２０２２ 年 ２ 例，整体上呈增加的趋势。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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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考虑到疫情的影响，以及 ２０２２ 年的数据不完整，所以 ２０２１ 年和 ２０２２ 年的数据参考价值有限。



在这些案件中，有 ４１ 例民事案件，２９ 例刑事案件。 在民事案件中，有 ３８ 例合同纠纷，２
例股权转让纠纷，１ 例人格权纠纷。 在刑事案件中，主要涉及的罪名是诈骗罪和开设赌

场罪。

（三）证据类型及平台分布

结合案情和裁判文书对网络表情的描述，在全部 ７０ 个案例中，涉及绘文字证据的有 １４

个（占比 １４．２％），涉及表情包证据的有 ２８ 个（占比 ２８．４％），其余的案例通过裁判文书的描

述文字无法确定其类型。 在可以统计出来源的 ７１ 个网络表情证据中，６９ 个网络表情证据提

取自微信平台（占比 ９７．２％），１ 个提取自犯罪人自行搭建的违法犯罪平台，１ 个提取自 ＱＱ

平台。

三、网络表情证据的实践困境

结合网络表情的技术原理和实证调研数据可以看出，网络表情作为证据在司法实践中

具有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司法界积极接纳新兴事物，在不同种类的案件中承认了网络表情

作为证据的资格及价值。 然而，网络表情证据在运用中存在着一些亟须澄清的误解和亟待

解决的难题。
（一）网络表情证据的类型混淆

网络表情证据的类型混淆，主要指司法实践中对绘文字与表情包的混淆。 实证调研数

据显示，我国司法实践中的网络表情证据主要是绘文字和表情包。 绘文字，英文名为

“ｅｍｏｊｉ”，也叫“表情符号”。 表情包通常没有其他的名称。 在全部 １４ 个可以确定其使用的

网络表情证据类型为绘文字的案例中，法官没有采用前述任何一个正确的名称，而是将其称

为“表情”或“表情包”。 在全部 ２８ 个可以确定其使用的网络表情证据类型为表情包的案例

中，有 ２０ 个案例中的法官采用了正确的名称。 在 ８ 个没有采用正确名称的案例中，法官采

用的称呼是“表情”。 需要补充的是，法官将表情包称为“表情”并非错误，表情包确实属于

表情这一上位概念，但这种行为反映了司法实践中网络表情证据的类型混淆现象。 除此之

外，在 ７０ 个案例中，还有 ２８ 个案例从裁判文书的描述中根本无法区分涉案的网络表情证据

属于何种类型，这也体现了司法实践中网络表情证据类型混淆现象的严重性。

正确区分网络表情证据的类型能够帮助法官更好地解释与理解具体的网络表情证据。
以在司法实践中出现最多的绘文字和表情包为例，二者最大的差别在于，同一表情包在所有

平台的显示效果一致，而绘文字具有平台依赖性，同一绘文字在不同平台的显示效果不同。

如果网络表情的发送与接收方使用不同的平台，他们看到的同一代码的绘文字可能呈现出

不同的显示效果。 相关实证研究表明，绘文字虽然有统一的代码限定其核心特征，然而在同

一平台上，人们对于绘文字含义是积极、中立还是消极的判断仍旧不一致。 如果考虑到平台

依赖性，这种不一致还将进一步扩大［５］。 绘文字与表情包的另一个区别在于，绘文字有特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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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编码，不能由网民自己创造，而表情包是静态或动态的图片，可以由网民自由创作并使用。
网民自由创作的表情包大多动作夸张、配有文字，因而被误解的可能性较低；绘文字表情较

小，加之全球通用，因而被误解的可能性较高。
（二）网络表情证据的性质未定

就内容而言，网络表情证据的性质未定缘于网络表情本身的性质不明确。 目前学界对

网络表情的性质主要持两类观点。 一类观点认为网络表情是一种独立的语言，有独立的语

法；另一类观点认为网络表情只是一种辅助语言（ａｕｘｉｌｉａｒｙ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从属于人类语言，没有

独立的语法［３］。 在本研究选取的 ７０ 个案例中，法官均未对网络表情的语言性质进行讨论和

界定。 这一方面说明司法实践尚未注意到这个问题的存在，另一方面也表明了网络表情证

据的语言性质较难界定。 如果网络表情是一种辅助语言，那么可以用人类语言的语法来解

释网络表情的含义，将其作为人类语言中的有效语素，与其他人类语言结合起来理解。 如果

网络表情是一种独立的语言，那么就不能只考虑单个的表情及语境的含义，还要建构网络表

情“语言”的语法。 法官在诸多案例中强调网络表情的名称或其中显示的文字，并用名称或

显示的文字替换表情本身的做法，表明了在司法实践中是将网络表情作为一种辅助语言处

理的。
从形式上讲，网络表情证据的性质未定可以理解为其证据类型不明确。 有学者认为网

络表情证据难以成为法定的证据类型，笔者并不赞同，原因有二。 一方面，网络表情作为一

个类概念，包括微笑表情、颜文字、绘文字和表情包，这种分类有其历史和技术的原因。 而法

定的证据类型是基于证据的审查认定而进行的分类。 两种分类的目的与标准均不相同，因
此，无法将网络表情证据归入法定证据类型。 然而，这并不是制定法的不明确之处，原因在

于制定法的不明确只是一种结果，并非原因。 只有在具体的案件中同时存在不同的解释时，
才能说制定法是不明确的［６］３５２。 另一方面，网络表情证据难以归入法定的证据类型，并不会

阻碍其实践应用。 在具体的实践中，网络表情证据必然是具体的某一种，也必然唯一地来自

特定的网络平台，依据表现形式和来源，完全可以将具体的网络表情证据归入特定的证据类

型。 要在具体的案件中判断具体的证据属于何种证据类型，就应当有分类的意识。 本研究

选取的 ７０ 个案例中的所有网络表情证据都没有进行具体的分类，这就是此处所说的形式上

的网络表情证据的性质未定。
（三）网络表情证据的意义不明

从指称语言学（ｄｅｎｏｔ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ｅｍａｎｔｉｃｓ）的角度来讲，网络表情证据的意义分为三个层面：
单个网络表情证据的意义、含有网络表情证据的句子（ｓｅｎｔｅｎｃｅ）的意义和含有网络表情证据

的会话（ｕｔｔｅｒａｎｃｅ）的意义。 后两层意义之间的区别源于句子和会话的区别。 句子与会话之

间的区别在于普遍与特殊，一个孤立的句子置于特定的语境中就转变为了会话［７］５。 这三层

意义是递进的关系，前者的确定是后者得以确定的条件。 在司法实践中，重要的并非网络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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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证据的前两层含义，而是其会话意义。 实证研究表明，法官尚未明确地意识到网络表情证

据三重意义的联系与区别。 一方面，对于单个的网络表情证据而言，平台会赋予绘文字、制

作者会赋予表情包特定的名称，并且相当一部分表情包的内容中包含诸如“ＯＫ”“收到”“好

的”等意义明确的文字。 法官常常直接用这些文字的意义替代单个网络表情证据的意义，然
而，这些文字的意义未必与网络表情通常被理解的意义一致。 另一方面，法官往往忽视了句

子与会话的区别，并未考虑具体的语境，直接将通过替换名称或文字获得的网络表情证据意

义替换进句子中。
奥斯丁的语言行为理论从另一个维度揭示了网络表情证据意义不明的困境。 语句的意

义分为描述性意义（ｄｅｓｃｒｉｐｔｉｖｅ ｍｅａｎｉｎｇ）和表达性意义（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ｖｅ ｍｅａｎｉｎｇ） ［７］２５。 描述性意

义是在描述事实的基础上生成的，而表达性意义是随着表述者的反应而变化的。 陈述句通

常具有描述性意义，因而在事实认定中受到司法实践的格外重视，但这并不意味着表达性意

义完全不重要。 奥斯丁指出，没有描述性意义的陈述句也具有重要的意义［８］６－７。 具体而言，

在网络会话中，即使被发送的网络表情没有描述性意义，发送表情的行为根据日常经验依然

可以被 解 释 为 发 送 者 已 经 收 到 了 对 方 的 消 息。 奥 斯 丁 将 这 种 语 句 称 为 行 事 句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ｔｉｖｅ），即言语本身就是一种行为，而我国的司法实践目前还没有注意到网络表情证

据的这一层意义。

四、网络表情证据的审查路径

网络表情证据在司法实践中的大量应用已经证实了其存在的合理性，为了破除其在使

用中类型混淆、性质未定和意义不明的困境，必须构建切实可行、合法有效的网络表情证据

的审查路径。

（一）“九步法”审查路径评析

有学者基于美国《联邦证据规则》 （Ｔｈｅ Ｆｅｄｅｒａｌ Ｒｕｌｅｓ ｏｆ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依次从可采性、相关

性、证据排除的角度设计了一种针对绘文字的包含 ９ 个步骤的证据审查路径（以下称为“九

步法”），具体审查步骤如下：

１．如果绘文字伴随着其他文字，先判断这些文字的可采性，如果没有可采性，绘文字证

据也一并排除；

２．对于单独存在的绘文字，直接判断其证明价值，如果不具有相关性，直接排除；

３．判断绘文字证明是不是一个陈述，或者只是另一个陈述的某种理解方式，如果是前

者，进行下一步，如果是后者，直接进行步骤 ６；

４．判断作为陈述的绘文字是不是传闻证据，如果是，进行到下一步，否则进行步骤 ６；

５．判断作为传闻证据的绘文字是否属于传闻证据规则的排除或者例外情况，如果是，进
行到步骤 ６，否则排除该绘文字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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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判断证明价值是否大于有害影响，如果是，进行到下一步，否则排除该绘文字证据；
７．考虑绘文字证据的发送平台、接收平台的影响；
８．判断对绘文字的审查是否需要专家证人；
９．由负责事实认定的法官对绘文字的审查做出最终判断［５］。
“九步法”是法学界对网络表情证据的审查困境做出的第一个系统性的回应，提出了切

实可行的、符合《联邦证据规则》的、针对绘文字表情证据的具体审查路径。 它具有极大的开

创意义和实践价值，但也存在诸多不足之处。 首先，这种方法是针对绘文字证据提出的，并
不能够完全适用于其他类型的网络表情证据审查。 其次，这种方法是基于《联邦证据规则》
提出的，不能直接应用于中国的司法实践。 最后，即使仅仅针对绘文字而言，这种审查路径

也难以解决网络表情证据意义不明的问题。 步骤 １ 和 ２ 用于审查绘文字证据的可采性和相

关性，主要审查的是绘文字证据的描述性意义。 没有相关性便直接排除的做法，事实上忽视

了仅具有表达性意义的绘文字证据。
（二）网络表情证据的审查原则

鉴于前文对网络表情证据实践困境的分析，以及对“九步法”审查路径的评析，笔者认为

对网络表情证据的审查应遵循以下原则。
首先，应当明确区分网络表情证据的类型。 当前司法实践中常用的网络表情证据是绘

文字和表情包，对二者的区分通常情况下并不困难。 每一个绘文字都由唯一的 Ｕｎｉｃｏｄｅ 代码

限定其核心特征。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发布的 Ｕｎｉｃｏｄｅ ６．０ 版首次收录绘文字编码，目前已更新至

Ｕｎｉｃｏｄｅ １４．０ 版。 此外，“绘文字百科网”（ｅｍｏｊｉｐｅｄｉａ）收录了所有的绘文字。 法官可以通过

查阅以上资料来判断涉案的网络表情证据是否属于绘文字。 表情包由静态或动态图片构

成，与其他网络表情相比，其特征十分明显。
其次，要判断具体网络表情证据的证据类型。 就证据的法定分类而言，网络表情证据属

于电子证据，应当满足电子证据的合法性要求。 电子证据是计算机技术发展的产物。 我国

的三大诉讼法都规定了电子证据。 我国学界对于电子证据的概念比较合理的解释是电子材

料说，即电子证据以电子形式存在、借助电子设备形成、电子信息用作证据使用［９］。 网络表

情证据显然满足这三个条件，因此，可以将之抽象地、一般地归入电子证据的行列。 网络表

情证据作为电子证据，其提取、存储乃至使用都受到一定的实体性和程序性限制。 除此之

外，还应当根据网络表情证据的内容呈现方式进行分类。 颜文字虽然是以文字形式呈现的

证据，但是由于其形式和内容相对固定，可以按照图片来处理；绘文字是以文字形式呈现的

证据；微笑表情是以图片形式呈现的证据。 值得注意的是，表情包既包括静态图片，又包括

动态图片。 作为证据使用时，前者属于图片证据，而后者可能来源于一些图片的连续变换，
也可能来源于视频或者视频的片段。

最后，要在语言学理论的指导下解释网络表情证据的意义。 网络表情证据的意义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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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据本身的内容所呈现的意义，以及发送网络表情证据的行为所包含的意义。 就前者而言，

法官在解读的过程中应当依次对网络表情证据本身、包含网络表情证据的语句和包含网络

表情证据的会话的意义进行解释。 单个的网络表情证据的含义的确定，应当结合表情类型、

证据类型、平台及呈现内容等综合判断，尤其要考虑当事人的语言习惯。 实证调研显示，网

络表情证据是作为特殊的表达而存在的，因此，其语句意义的确定应当重点考虑人类语言与

网络表情之间的关系。 如果网络表情没有改变语句的意义，那么网络表情的意义就不重要；

如果网络表情改变了语句的意义，那么就应当考虑改变后的意义。 网络表情证据的会话意

义的确定要求法官综合考虑上下文，在当事人发送接收网络表情的语境中合理地解释语句

的具体意义。 奥斯丁的语言行为理论告诉我们，除了证据的内容有意义，发送网络表情证据

的行为也是有意义的。 这种发送行为的意义通常需要依照具体的情况来确定，不过根据一

般经验，在具体的语境中发送网络表情的行为至少意味着发送者收到了对方在上文发送的

消息。 这种行为往往具有法律效力，在司法实践中需要重视这种情况。

（三）网络表情证据的审查步骤

根据前文所述的审查原则，结合我国的司法实践，本文提出一种建议性的网络表情证据

审查步骤：

１．按照电子证据的标准审查网络表情证据的合法性；

２．判断网络表情证据的类型，微笑表情证据和颜文字证据转到步骤 ８，绘文字证据转到

步骤 ４，表情包证据转到步骤 ３；

３．根据表情包证据的呈现方式，包含文字的转到步骤 ６，仅由静态图片构成的及静态图

片结合构成动态图片的转到步骤 ８，由视频片段形成的动态图片转到步骤 ７；

４．识别绘文字发送与接收的平台并按照其在平台上呈现的方式固定证据，转到步骤 ５；

５．判断绘文字对于相邻语句的意义是否有影响，如果有转到步骤 ８，如果没有转到步

骤 １０；

６．如果文字在具体的语境中具有明确的意义，直接采用文字的意义，如果没有综合考虑

文字与图片的意义，转到步骤 ８；

７．考虑动态图片与视频片段的关系，如果能够反映视频片段有意义的内容，按照视听资

料处理，如果不能反映转到步骤 ８；

８．判断网络表情证据根据其呈现的内容是否具有与案件相关的意义，如果具有转到步

骤 ９，如果没有转到步骤 １０；

９．结合其他证据以及庭审情况，判断网络表情证据的真实性，如果不真实予以排除；

１０．判断发送网络表情证据的行为本身是否具有与案件有关的意义，如果没有就予以

排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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